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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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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吕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 的通知》（建标〔2006〕136号） 
的要求，由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 
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査研究，认真总结多年 
来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的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和国际先 
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7 章和7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综合调查、总平面图设计、营造林工程设计、森林保护工程设计和 
配套工程设计等。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国家林业局负责曰常 
管理，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在本规范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 
和建议寄送至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地址：北京市东城 
区和平里东街1 8 号，邮政编码：100714) ，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参 编 单 位 ：北京林业大学
主要起草人：王宏伟 闫 平 余新晓 王黎阳 陈丽华

牛健植 李 晖 薛秀康 刁鸣军 涂 琼
李 云 刘德晶 翟洪波 栾奎志 刘 明
宋子刚 杨开良 邓立斌 张 志 郭立新
桑轶群 宗 雪 霍宝民 樊晓亮 刘辰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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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为规范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保证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质 

量，发挥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优势，使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最 

大限度地获得生态效益，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或改造水源涵养林工程。

1. 0. 3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根据经批准的水源涵养林工程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部门的批复文件进行设计。

1 . 0 . 4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包括综合调查、总平面图设计、营 

造林设计、森林保护工程设计和配套工程设计等内容。

1. 0. 5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明确工程规模、建设目的、设计原 

则和标准，其设计深度应能控制工程投资，满足土地征收、占用要 

求，满足编制施工图设计、主要设备订货、招标及施工准备的要求。

1 . 0 . 6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 0. 1 水源涵养林 water conservation forest

以涵养水源，改善水文状况，调节区域水循环，防止河流、湖 

泊、水库淤塞，以及保护饮用水水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 

木林。

2 .0 .2  水源涵养林营造 forestation o f water resources p ro

tection  forest

借助自然力或人工措施形成水源涵养林的过程。主要包括封 

山（沙）育林、飞播造林和人工造林三种营造方式。

2. 0. 3 水源涵养林改造  management o 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forest

为保证水源涵养林持续发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水环境 

的作用，对水源涵养林进行抚育、管理、改造、更新的过程。

2 .0 .4  树种混交比 m ixed species percentage

林地上，混交树种（或伴生树种）株数或面积与实际保留总株 

数或面积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2 .0 .5  低效水源涵养林 low  efficiency water resources pro

tection forest

低效水源涵养林是指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林分生长发育不 

良，涵养水源功能低下的水源涵养林。



3 综 合 调 查

3.1 一 般 规 定

3. 1. 1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前应进行综合调査，综合调査应包括 
专业调查、小班区划调查和栽植材料调査等，调查内容应按本规范 
附录A 的规定执行。
3. 1. 2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前应收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 
工程设计相关的技术经济指标。
3 . 1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前应对工程区内与水源涵养林工程 
营造、经营有关的其他项目进行调查与衔接。

3.2 专 业 调 查

3.2. 1 灾害性因子调查应包括病、虫、鼠、兽、强风、冰雹、霜冻、干 
旱、雾凇、地质灾害。
3. 2. 2 社会经济条件调查应包括土地利用状况、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居民收入来源与消费水平、劳动力数量与劳动成本、交通与通 
信状况、农业现代化程度、林业机构与科学支撑能力。
3 . 2 . 3 乔木、灌木树种调查应包括乡土树种资源与分布、适生树 
种、速生树种和长寿树种种类，主要树种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以 
及经济利用价值。
3 . 2 . 4 立地类型调查应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林相、林分优 
势树种与优势树高等因子。立地类型调查采用路线调查和样地调 
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展过立地类型调查，编制过立地类型、造林 
类型、森林经营类型和立地指数表的工程区，应实地调查验证数表 
的适用性。
3 . 2 . 5 路线调查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线选择应借助地形图或卫星影像图，按海拔、地形、土 
壤、母岩、母质、植被、林相等因子划分立地类型，按垂直等高线组 
织、布设调查线路。路线选择应有代表性，应以最短的距离穿越最 
多的立地类型。

2 外业调查应沿拟定的路线前进，随时记载地形的明显变 
化，在地形、植被明显变化的典型地段设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土 
壤调查和植被调查。土壤调查应按有关规定执行，植被调査应包 
括植被类型、植被总盖度、各层盖度、主要植物种类（建群种、优势 
种）及其生活型、多度、盖度、高度。
3 . 2 . 6 样地调查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立地类型分别进行，每个类型应至少有3 个样地，样 
地调查因子宜按本规范附录A 的规定执行。

2 地质、地貌调查应包括母岩类型、特点，样地所在的地貌 
( 大、中、小）、部位、坡度、坡向、坡位、坡形、海拔、对坡距、开 
阔度。

3 土壤调查剖面宽度应以能正常作业为准，深度到母质 
层或地下水。并应分层记载土层厚度、土壤颜色、质地、结构、 
紧实度、石砾含量与大小、干湿度、新生体、侵入体、潜育程度、 
根系量、酸碱度、碳酸盐反应、地下水深度、枯枝落叶层、生物 
活动情况。

4 植被调査应包括群落层次、结构，植物种类、多度、盖度、高 
度、物候期、生活力与分布状况，指示植物，群落名称，群落演替 
规律。

5 林分调查应包括林分起源、树种组成、郁闭度、平均胸径、 
平均高、林分密度、蓄积量、经营度、立地条件、地利条件。

3.3 小班区划调查

3.3.1 小班区划调查内容应包括小班编号、权属、经营单位 
( 业主）和负责人（经营承包者）姓名、地质、地貌、地形（坡度、



坡向、坡位、坡形、开阔度等）、面积、土壤、植被类型，有林地小 
班还应记载测树因子、造林模型、经营措施类型、以往的经营 
措施。
3 . 3 . 2 水源涵养林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已进行经营区划和小 
班调查的，在工程设计前应按有关规定抽取部分小班复核其立地 
质量、经营面积、林地使用.权等。否则，应进行小班区划调查，建立 
小班调查卡片。
3 . 3 . 3 小班区划应以明显地形地物界线为界，同时宜兼顾资源调 
查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小班的边界宜与地貌单元保持一致。人工 
区划的小班界应结合现地需要与营林道、防火线或生态安全林带 
相结合。
3. 3. 4 小班的面积不宜超过20hm 2 。

3 . 4 栽植材料调查

3 . 4 . 1 栽植材料调查应包括当地栽植树种的种子与苗木供需现 
状，现有苗圃、采穗圃、母树林与种子园情况，栽植材料种类与质 
量、育苗设施与技术措施，主要造林树种种苗的标准。
3. 4. 2 栽植材料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现有苗圃地的权属、位置、立地条件、育苗面积、种 
子来源与质量、苗木种类与质量、育苗设施与技术措施。调查 
每亩用种量与产苗量，育苗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技术力量及 
经验教训、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措施。调查可用于新建苗圃地的 
位置、立地条件（土壤、植被、地貌、水源、病虫害等）、面积、权 
属情况。

2 调查现有采穗圃的权属、位置、立地条件、面积、树种、年 
龄、种条规格与产量、种条采集季节、培育技术措施、病虫害种类及 
防治措施。

3 调查现有母树林的权属、位置、面积、立地条件、树种、林 
龄、林分密度、林分生长、大小年产种量、病虫鼠害、自然灾害、交



通、经营管理措施、利用前景情况。
4 调查现有种子园的权属、位置、面积、立地条件、树种、林 

龄、林分密度、林分生长、大小年产种量、病虫鼠害、自然灾害、交 
通、经营管理措施、利用前景情况。



4 总平面图设计

4.1 一 般 规 定

4. 1. 1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按工程区边界、造林布局、辅助设 
施、外部衔接道路和内部交通编制总平面图设计方案。方案应经 
实地勘察、论证、比较、优化后确定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图。
4. 1. 2 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图设计，应在大于或等于1 •• 10000 

比例尺的地形图或卫星影像图上进行。底图要素应包括水源涵养 
林工程区域边界，内部路网，与外部的衔接条件，内部原有的工程设 
施、居民点。

4.2 总平面图设计

4 . 2 . 1 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图设计，应先进行现状图的绘制， 
并应符合卞列规定：

1 现状图底图要素应包括水源涵养林工程区域边界，内部原 
有的工程设施、居民点、道路、桥梁、明显地物标及其他人工建筑 
物、内部路网及与外部的衔接条件。

2 现状图的绘制，应以大于或等于1 : 10000比例尺的地形 
图或卫星影像图为基础，在现场进行补测，把发生变化或图上没有 
的地形、地物补测在图上，现场调查图经整理后形成现状图。
4. 2. 2 总平面图设计方案的编制应以现状图为基础，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编制总平面图设计方案时，应按各专业的勘察设计要求组 
织现场勘察。可根据工程规模及难易程度，采用一次外业勘察，分 
阶段设计；或按各设计阶段的勘察要求分阶段勘察，分阶段设计。

2 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图的形成应根据实地勘察，通过方



案论证和比较，采用安全、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
4 . 2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交通运输路网、森林防火路网、防火隔 
离带网、森林防火林带网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总平面图设计方案中连接管护用房、种子园、母树林、苗 
圃、防火瞭望塔、造林小班以及其他控制点的交通运输路网、森林 
防火路网、防火隔离带网、森林防火林带网应统筹布设，相互协调。

2 交通运输路网、森林防火路网、防火隔离带、森林防火林带 
的设计应按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行图上选线（含比较方案），并与外 
部公共交通道路和水系相衔接。

3 森林防火系统布设时应与水源涵养林工程采用分期建设 
的路网工程协调衔接。

4 工程区域内的管护用房、苗圃、病虫害预测预报站、检疫检 
验室等工程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已经选址的，应按可行性研 
究报告布设；未经选址的，应按工程项目的技术要求，在图上选址 
(含比较方案）。

5 道路的路线布设，应利用现有道路，避免破坏林木，避免高 
填深挖，并应符合路段系统排水的要求。 •

6 森林防火路网、防火隔离带网、森林防火林带网的密度，应 
根据工程区的地形、植被、火险等级等条件参照森林防火的相关技 
术规程确定。

7 防火隔离带网宜利用河流、山脊、道路等布设。
8 总平面图设计应进行多方案比选。

4. 2 . 4 竖向设计应与总平面设计同时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合理利用自然地形，减少土石方、建筑物基础、护坡和挡土 

墙工程量。
2 场地的平整度，应有利于排水，并应避免土壤受冲刷。挖 

填方工程，应防止产生滑坡、塌方。
3 合理确定场地标高，应与场外已建和规划的道路、排水系 

统及周围场地的标高协调一致。



4 应满足管线敷设对高程的要求。
5 应有利于建筑布置与空间环境的设计。

4. 2. 5 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设计图最终形成前应对总平面图 
设计方案进行修订、比选和优化。

4 . 3 总平面设计图制图

4 . 3 . 1 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设计图应以不同彩色虚线勾绘出 
水源涵养林类型区界，应以不同填充色表示建设类型，小班注记和 
各类符号应符合林业工程制图的相关规定。
4 . 3 . 2 总平面图设计应以建设区域为单位分幅，当图幅过大时， 
可以区划系统的次级单元为单位分幅，比例尺宜为1 : 10000。
4 . 3 . 3 图名宜在图廓上方，并应采用宋体或隶书表示；若图框内 
空旷，也可写在图廓内上方。字体大小宜按图幅确定。
4 . 3 . 4 图框内下方适当位置应绘图例、比例尺。
4 . 3 . 5 图框外右下方应注明设计单位、制图人、制图日期等内容。



5 营造林工程设计

5 .1  — 般 规 定

5. 1. 1 营造林工程设计应包括新造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和水源 
涵养林改造工程设计。新造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包括造林准 
备、造林、未成林抚育等内容；水源涵养林改造工程设计应包括抚 
育经营、低效林改造、采伐更新等内容。
5 . 1 . 2 营造林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原则：

1 营造林工程建设应符合国家关于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要求， 
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得改变为其 
他用途。

2 项目涉及区域应包括河流、水库周边及上游地区的林 
地，以及水源保护区的乔木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 
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或规划用于建设水源涵 
养林的宜林地。

3 不得毁林造林和破坏天然林。对遭受强烈自然灾害难 
以恢复生长的林分，或树种与立地不匹配影响水源涵养功能发 
挥的林分，应征得林业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准后方可列为改造 
对象。

4 水源涵养林的树种混交比应大于30%。主要树种混交模 
式宜按本规范附录B 的规定执行。

5 营造水源涵养林宜采用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飞播造林相 
结合，乔木、灌木、草本相结合的方式。

6 营造林工程建设应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景观 
与游憩需求等因素，对古树名木、珍稀野生动植物、特殊景观等采 
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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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造 林 准 备

5 . 2 . 1 造林准备应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
1 水源涵养林造林树种及其比例的选择应依据树种特性、立 

地类型、效益发挥等因素综合确定，选择水源涵养功能好的造林树 
种，并应重视乡土树种的选优和开发。

2 不同区域营造水源涵养林依地适树宜按本规范附录C 的 
规定执行。
5. 2. 2 营造水源涵养林应选用优良种源、良种基地培育的种子或 
苗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飞机播种造林、人工直播造林使用的种子，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林木种子质量分级》GB 7908规定的三级以上种子质量 
标准。

2 容器苗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容器育苗技术》L Y /T  10000 
规定的合格苗木标准。

3 露地培育的裸根苗木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主要造林树种 
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规定的一、二级苗木标准。

4 主要造林树种种子、苗木质量分级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 
执行。
5 . 2 . 3 水源涵养林造林树种应选择抗逆性强、低耗水、保水保土 
能力好、低污染和具有一定景观价值的乔木、灌木，重视乡土树种 
的选优和开发。
5 . 2 . 4 新建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根据造林面积计算需苗量。 
若需自行建设母树林、种子园、苗圃的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执行。
5. 2. 5 新建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根据立地类型、造林树种的生 
物学特性、植被现状及土壤侵蚀的风险程度确定林地整理的方式、 
规格和时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 . 2 新建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



1 整地要求：除河滩等平缓地外，凡 5°以上坡度的造林地， 
不应采取全面整地的方式，减少对原有植被的破坏。

2 整地方法：应采用穴状整地、鱼鳞坑整地、水平阶整地、水 
平沟整地、窄带梯田整地等方法。水源涵养林整地规格及应用条 
件宜按本规范附录D 的规定执行。

3 整地时间：宜提前整地。春季造林，应提前到前一年雨季， 
不晚于前一年秋季；雨季造林，应提前到当年春季或不提前；秋季 
造林，应提前到当年雨季或雨季前。南方雨量充沛地区，应在造林 
的前一个月整地。

4 栽植配置：栽植配置应采用正方形或三角形配置等，宜采 
用三角形或“ 品” 字形排列。

n 水源涵养林营造

5.  2.  6 应根据立地条件、树种生物学特性及营林水平，确定造林 
密度，宜以稀植为主。乔木新造林密度应为800株/hm2〜5000 
株/hm2，灌木新造林密度应为1650株/hm2〜5000株/hm2，主要 
造林树种的适宜造林密度宜按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执行。
5 . 2 . 7 造林方式采用植苗造林和播种造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植苗造林：植苗造林宜以容器苗为主，以裸根苗、带有土坨 
的移植苗为辅，具体植苗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造林技术规 
程》GB/T 15776的有关规定。

2 播种造林：人工播种造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造林技术 
规程》GB/T 15776的有关规定；飞机播种造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飞播造林技术规程》GB/T 15162的有关规定。主要造林树种 
播种量宜按本规范附录F 的规定执行。
5 . 2 . 8 新建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根据不同区域、立地条件、气 
候条件、树种特性、造林方式与技术和经营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造 
林季节和时间。按照造林季节可分为春季、雨季和秋季造林。春 
季造林宜2a〜5a;雨季造林宜7a〜8a;秋季造林应在土壤上冻之 
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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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未成林造林地抚育、

5 . 2 . 9 抚育措施可包括松土、除草、灌溉、施肥等。宜连续抚育 
3a〜5a，每年1 次〜3 次。遇干旱年份增加灌溉1 次〜2 次。有冻 
拔危害的地区，第一年宜以除草为主，减少松土次数。
5 . 2 .  10 除草方式应以穴状除草为主，深度5cm〜10cm，水分条 
件差的地区应适当加深，丘陵山地可结合抚育进行扩穴、培蔸。
5 . 2 . 1 1 水源涵养林抚育过程中不得使用化肥和化学除草剂，若 
确实需要使用的应根据树种的生物学特性，注意配比和使用要求， 
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5.  2.  1 2 对造林成活率不合格的造林地应及时进行补植或重新造 
林，植苗造林地的补植宜选用同龄苗木。需要补植的成活率范围 
在 41%〜84%之间，成活率在41%以下的应重新造林。
5 . 2 . 1 3 可根据树种与作物的生态习性、森林生长发育阶段和市 
场需求情况选择间种模式，在林分内种植固氮植物或粮油、饲料、 
肥料、药材、花丼等作物，以增加地表覆盖、改良土壤、提高经济效 
益，但不得使用化肥和农药，若确实需要使用的应符合环境保护的 
有关规定。

5 . 3 水源涵养林改造工程设计

5 . 3 . 1 水源涵养林抚育应以不破坏原生植物群落结构为前提，并 
应促进林木生长、维持合理的林分结构，增强水源涵养林的生态 
功能。
5.  3.  2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水源涵养林应进行抚育：

1 天然次生林中幼龄林郁闭度0 .8 以上，人工幼林郁闭度 
0 .9 以上，中龄林郁闭度0 .8 以上。

2 林分过分稠密，自然分化严重。
3 遭受病虫害、火灾等严重自然灾害，病腐木已达10%的 

林分。
4 林木生长发育已不符合水源保护功能的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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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3 郁闭后的经营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林分发育、自然稀疏规律及功能发挥，及时对郁闭 
后的水源涵养林进行间伐、修枝和卫生伐等抚育措施。

2 按水源涵养林的生长发育顺序和培育目标，可依次对其进 
行透光伐、疏伐、生长伐，特殊情况下可进行卫生伐。相关技术要求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的有关规定执行。

3 不得皆伐水源涵养林，因特殊原因需要皆伐时应征得相应 
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

4 水源涵养林林冠郁闭后，树冠下部开始出现枯枝时应进行 
修枝。针叶林在前一次修枝后出现两轮死枝时应再次修枝，阔叶 
林的修枝间隔期以2a〜3a为宜。

5 修枝宜在早春或晚秋进行。萌芽力强或有伤流现象的树 
种应在生长季进行修枝。
5 . 3 . 4 水源涵养林管护应以封山护林措施为主，进行综合性经营 
管理，并应预防森林火灾与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蔓延。
5 . 3 . 5 低效水源涵养林改造应因林因地而宜，适地适树并注重改 
造效果；应遵循生物学原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工程设计时应按现 
行行业标准《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 Y /T  1690的有关规定执行。
5 . 3 . 6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水源涵养林应进行改造：

1 林木分布不均，林隙多，郁闭度小于0 .3 的中龄以上的 
林分。

2 近中龄林且仍未郁闭，林下植被覆盖度小于0 . 4 ( 降水量 
低于4 0 0 m m 以下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小于0. 3)。

3 单层纯林尤其是单一针叶树种的纯林，林下植被覆盖度小 
于 0 .2。

4 病虫害或其他自然灾害严重，病腐木超过20%。
5 现行行业标准《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 Y /T  1690规定的 

其他条件。
5.  3.  7 改造方式应分为补植改造、综合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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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补植改造主要适用于稀疏、残破林，应根据林分内林隙的 
大小与分布，采用均匀补植和局部补植的方式。初植密度应依据 
造林树种而异，造林后应及时进行幼苗抚育管护。

2 综合改造主要适用于林相老化型和自然灾害型的低效林 
和由多个树种组成的、疏密不均的异龄复层林。一次改造强度宜 
控制在蓄积的20%以内，采用块状或带状伐除受害木。对栽植的 
目的树种，成活后应进行林木抚育。

5 . 3 . 8 应依据对象和现行行业标准《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 
L Y /T  1690的有关规定确定改造方式、方法，把低效水源涵养林 
改造成为高效或正常生长的水源涵养林，不得借改造之名，单纯 
取材。
5 . 3 . 9 水源涵养林主要树种平均年龄达到防护成熟龄（同龄林） 
或大径级立木蓄积比达到70%〜80% ( 异龄林），濒死木超过 
30%，病虫危害严重的林分应进行更新。在采伐前或采伐后的当 
年与次年应及时进行更新。更新采伐控制指标应按本规范附录G 
的规定执行。
5 . 3 . 1 0 水源涵养林更新应以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为 
主，人工更新为辅。
5 . 3 . 1 1 同龄林采伐更新应采用渐伐和择伐方式；对需要更新的 
异龄林或天然次生林应采取径级作业法，应按立木径级大小进行 
采伐更新，采伐木的选择应按地区与优势树种确定，并应同时满足 
大径木蓄积比和最小采伐胸径指标，宜按本规范附录G 的规定执 
行，一次采伐强度不得大于蓄积量的15%，间隔期应大于10a。



6 森林保护工程设计

6.1 一 般 规 定

6. 1. 1 水源涵养林工程应进行森林保护工程设计，森林保护工程 
设计应包括森林防火工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程及其他灾害防 
治工程设计等内容。
6. 1. 2 森林保护工程应结合项目区地形、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 
并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设计。不得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同 
时应符合安全、卫生、节约的要求。

6 . 2 森 林 防 火

6. 2. 1 森林防火工程设计应包括森林火险预测预报工程设计、火 
情瞭望监测工程设计、森林防火阻隔工程设计、林火信息与指挥工 
程设计等内容。
6 . 2 . 2 水源涵养林面积较大的地区，应组建森林火险预测预报 
站。森林火险预测预报站的控制半径宜为15km〜30km。地形起 
伏变化较大和条件较复杂的山区应适当提高站点密度。
6. 2.3 水源涵养林连接成片、面 积 在 5000hm2以上或不足 
5000hm2而实际需要时，应建火情瞭望监测点。
6. 2. 4 水源涵养林森林防火阻隔网设置密度应根据自然条件、火 
险等级、经营强度和森林防火的要求确定，其阻隔网格控制面积应 
为 50hm2 〜200hm2。
6 . 2 . 5 水源涵养林的防火隔离带应根据自然条件、火险等级等因 
素确定。对有特殊要求和不适于设防火隔离带的地段应选用其他 
相应有效设施。
6 . 2 . 6 拟建设的水源涵养林工程，应设计森林防火道路。森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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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道路应由现有道路、设计拟建道路和巡护步道等组成。
6. 2. 7 水源涵养林工程林火信息与指挥工程设计的参数和其他 
技术要求，应按森林防火、电信与公安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6. 2. 8 水源涵养林工程森林防火工程设计的其他技术要求应按 
森林防火的有关规定执行。

6 . 3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6 . 3 . 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预防为主、科学 
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 。防治方法主要是生物、物理和化学防
治方法。
6. 3. 2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应严格执行种苗检疫制度，不得从疫区 
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6 . 3 . 3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应以生物防治为主，推行无公害防治， 
并应坚持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 
应使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低至5%。以下。
6 . 3 . 4 在关系到食品安全的经济树木有害生物防治及大规模施 
药的食叶害虫的防治中，应推广生物、仿生和植物药剂，普及推广 
性激素、灯光诱杀等物理防治技术。
6 . 3 . 5 在病虫害暴发流行、危害严重的情况下宜采用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应选择高效、低残留的化学药剂，不应使用高残留和广谱 
杀虫剂，并应按技术规程中允许使用的农药品种及其安全标准使 
用，农药残留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3. 6 对水源涵养林内危害严重的植株，应及时伐除，并应采取 
可靠的除害措施，同时应严格控制林业有害生物蔓延。

6 . 4 其他灾害防治

6 . 4 . 1 播种育苗、直播造林时，应在幼苗出土时采取巡护或采取 
防鸟害、畜害和兽害等伪装保护措施。
6. 4 . 2 新造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应设置防止鼠、兔等啮齿类野生



动物及家畜、家禽危害苗木的围栏、防护罩或其他保护设施。
6. 4 . 3 易受霜冻危害地区，可采取在霜冻来临前或封冻前浇水、 
熏烟、埋土、盖草、覆膜或建风障等防寒防冻措施。
6. 4.4 易发生生理干旱的树种，在防寒结束后，应立即灌一次 
透水。
6. 4. 5 易受风沙危害的未成林地应设置风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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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套工程设计

7.1 一 般 规 定

7 . 1 . 1 水源涵养林工程中的管护用房、种子园、母树林、苗圃和其 
他站点涉及的建筑工程，应根据其使用功能的技术要求和交通、消 
防、环保、安全、绿化等要求，并结合地形、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布置。
7. 1. 2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道路、给排水、供电、供热、通信、有线广 
播电视等线路布置，不得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同时应符合安 
全、卫生、节约、环保和便于维修的要求。供电、给排水工程配套设 
施应设在隐蔽地带。
7 . 1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配套生产设施工程，应与附近城镇联 
网，当经论证确有困难时，可部分联网或自成体系，并应为今后联 
网创造条件。
7. 1. 4 山区和丘陵地区，主要建筑物应布置在地形和地质条件较 
好的地段。沿山坡布置的建筑物，除应符合采光、通风、施工等要 
求外，尚应采取防止坍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措施。
7. 1. 5 分期建设的配套工程应按功能统筹布置，并应确定配套工 
程的预留续建用地位置。
7. 1. 6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各类建筑工程设计，除应满足使用功能 
要求外，其高度、体量、空间组合、造型、材料、色彩等的建筑设计， 
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7 . 1 . 7 位于城镇的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配套设施工程设计，应符合 
当地城镇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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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管 护 用 房

7.  2.  1 水源涵养林工程中管护用房应包括主体建筑工程和辅助 
建筑工程，主体建筑工程应包括办公室、宿舍等，辅助建筑工程应 
包括食堂、车库、仓库、锅炉房和配电室等。辅助建筑工程量不应 
超过主体建筑工程量的20%。
7 . 2 . 2 水源涵养林工程中的管护用房应选用节能环保建筑材料， 
宜就地取材。
7 . 2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中管护用房的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利生产，并应便于经营管理，同时应方便职工生活。
2 应地形平坦开阔，地势较高，地质结构稳固，并应有足够的 

建设用地。
3 应具备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水源。

7 . 3 道 路 工 程

7 . 3 . 1 水源涵养林工程道路工程应由运输道路、防火道路、巡护 
道路（包括摩托车道和巡护步道）等组成，并应满足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森林保护和日常管理的需要。
7.  3 .  2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道路工程应在总平面设计中统筹布设； 
设计生产性道路的同时，应同步设计森林保护道路。
7.  3.  3 水源涵养林工程区与外部交通衔接的路段，可按林区公路 
林 I 级或林n 级的标准执行。
7 . 3 . 4 水源涵养林内用于集材生产和森林保护的道路建设，可按 
林 ID级或林IV级标准执行。其他衔接道路，可按林1Y级标准执行。
7.  3.  5 水源涵养林内摩托车道的路基宽应为1. 5m〜2. 0m，可不 
设路面，必要时可设低级路面。最大纵坡不宜大于12%，平曲线 
半径不宜小于7 .0 m 。

7.  3 . 6 水源涵养林内巡护步道路宽应为0.5m〜1.5m。纵坡大 
于 18%的陡坡处可设台阶。台阶踏步宽应为300mm〜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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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应为120mm〜180mm。
7 . 3 . 7 其他道路可按林区道路相关规定执行。

7 . 4  其 他 工 程

7 . 4 .  1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给水工程应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 
消防用水的供给。
7 . 4 . 2 水源涵养林工程中的管护用房、种子园、母树林、苗圃和各 
种站点，应利用当地已有的给水管网，周边没有可利用的给水管网 
时，可采用其他给水方式。
7 . 4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排水工程，应满足生活污水、生产污水 
以及雨水排放的有关规定。
7 . 4 . 4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供电工程，应采用国家或地方现有电 
网，当无电网可利用或利用现有电网不经济时，可自备电源。
7 . 4 . 5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供热工程，应利用周边的供热系统。自 
行供热时，在电力或燃油（气) 供应充足的前提下，应采用电力或燃 
油(气)供热。
7.  4 . 6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通信工程应根据当地的通信条件和对 
内部、外部通信的传输要求进行设计，并应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安全适用、维护管理方便的原则。
7 . 4 . 7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时，应符合无线电管理部门的规定，在 
频段选择和发射功率上不得对外围地区形成电磁波干扰。通信工 
程的设计参数和其他技术要求，应按电信与公安部门的有关规定 
执行。
7 . 4 . 8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有线广播、电视工程，应纳入地方有线 
广播、电视网。当无广播、电视网时，应根据生产生活需要建立卫 
星地面接收站或配备小型地面卫星接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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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水源涵养林

-------1 (cm)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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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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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综合调查因子表

综合调整因子表

乡（林场） 村（林班）

北纬 东经

7 月均温（*€)

年蒸发量（mm)

海拔（m)

坡位

土壤名称 土层厚度（cm)

石砾含量（％)

分布情况

灌木层高度（m)

草本层髙度（m)

郁闭度 林分密度(株/hm2)

蓄积量（m3)

虫害种类 危害程度

低温

其他灾害

立地质量

权属

病虫鼠害

权属 树种

年龄

权属 树种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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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水源涵养林工程造林树种配置表

表 B 水源涵养林工程造林树种配置表

主要树种 搭配树 种

油松
栓皮栎、槲树、辽东栎、侧柏、落叶松、元宝枫、白蜡、锻树、桦树、色 

木、刺槐、山杏、紫穗槐、黄栌、胡枝子、沙棘等

侧柏
栓皮栎、辽东栎、白皮松、油松、刺槐、元宝枫、黄连木、山皂角、紫 

穗槐、火炬树等

华北落叶松
白杆、油松、樟子松、辽东栎、桦树、山杨、水曲柳、椴树、春榆、白 

蜡等

栓皮栎 油松、侧柏、元宝枫、紫穗槐、黄栌等

刺槐 侧柏、油松、杨树、栓皮栎、白榆、臭椿、紫穗槐、黄栌等

杨树 刺槐、侧柏、沙棘、紫穗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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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水源涵养林工程主要树种选择表

表 C 水源涵养林工程主要树种选择表

区域 范围涉及省区 主要适宜树种

东北地区

黑龙江、吉林、辽 

宁和内蒙古东部地 

区

红松、落叶松、樟子松、云杉、胡桃楸、水曲柳、 

黄菠萝、蒙古栎、辽东栎、椴树、白桦、甜杨、暴马 

丁香、色木等

黄河中 

下游地区

河北、山东、河南、 

北京、天津

油松、落叶松、侧柏、栓皮栎、香椿、臭椿、刺槐、 

毛白杨、柳树、桧柏、紫穗槐等

长江中 

下游地区

湖南、湖北、江西、 

安徽、江苏、浙江、 

上海

油松、白皮松、白杆、青杆、杜松、麻栎、栓皮栎、 

槲栎、鹅耳枥、香椿、臭椿等

东南沿海 

地区

广东、广西、海南、 

福建
马尾松、湿地松、木荷、大叶栎、相思树等

长江上 

中游地区

四川、云南、贵州、 

重庆

马尾松、杉木、柳杉、华山松、云杉、木荷、楠木、 

白皮松、白杆、青杆、杜松、鹅耳枥等

西北地区

陕西、山西、宁夏、 

甘肃、青海、新疆、内 

蒙古中西部

油松、落叶松、刺槐、侧柏、白桦、青杨、胡杨、榆 

树、青海云杉、红桦、柳树、沙棘、荆条、酸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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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水源涵养林工程造林整地 

规格及应用条件表

表 D 水源涵养林工程造林整地规格及应用条件表

整地类型 整地规格 整地要求 应用条件

穴状

整地

小穴

直 径 0. 3m〜 

0. 4m,松土深度  

0. 3m

原土留于坑内，外沿踏 

实不作埂

地面坡度小于 

5°的平缓造林地 

小苗造林

大穴

直径（干果类果 

树）1. Om,松土深 

度 0. 8m; 直径（鲜 

果类果树）1. 5m, 
松土深度1. Om

挖出心土做宽0.2m，高 

0.1m的埯，表土回填

坡度小于 5°地 

段栽植各种干鲜 

果树和大苗造林

鱼鳞坑

整地

长 径 0. 8m〜 

1. 5m，短径 0. 5m— 
0. 8m，坑深0. 3m〜 

0. 5m

坑内取土在下沿做成弧 

状土境，高 0. 2m〜0. 3m 
(中间较高，两端较低）。 

各坑在坡面上沿等高线布 

置，上下两行呈“品”字形 

相错排列。根据设计造林 

的株行距确定坑的行距和 

坑距。树苗栽植在坑内距 

下沿 0. 2m〜 0. 3m 的位 

置。坑 两 端 各 开 挖 约  

0. 2m〜0. 3m的倒“八”字 

形截水沟

用于坡面破碎、 

土层较薄的造林 

地营造水源涵养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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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D

整地类型 整地规格 整地要求 应用条件

水平阶

整地

阶 宽 1. Om〜  

1. 5m，具有 3°〜5° 
的反坡

上下两阶的水平距离以 

设计造林行距为准。要求 

在暴雨中各台阶间的斜坡 

径流在阶面上能全部或大 

部容纳人渗，以此确定阶 

面宽度和反坡坡度，或调 

整阶间距离。树苗植于距 

阶边0. 3m〜0. 5m(约 1/3 
阶面宽）处

适用于山地坡 

面完整、坡度在 

15°〜 25°的坡面 

营造水源涵养林

水平沟

整地

沟口上宽0.6m〜 

1. Om, 沟 底 宽  

0. 3m〜0. 5m,沟 

深 0. 4m〜0. 6m, 
沟由半挖半填做 

成，内侧挖出的生 

土用在外侧作埂

水平沟沿等高线布设， 

沟内每隔5m〜10m设一 

横档，髙 0. 2m，以防沟内 

径流纵向流动。根据设计 

的造林行距和坡面暴雨径 

流量确定上下两沟的行距 

和沟的具体尺寸。树苗植 

于沟底外侧

适用于山地坡 

面完整、坡度在 

15°〜25°的坡面 

营造水源涵养林

窄带梯田 

整地

田 面 宽 2m〜  

3m，田边蓄水埂髙 

0. 3m 〜 0. 5m,顶 

宽 0. 3m

根据设计的果树行距和 

坡面暴雨径流量确定上下 

两台梯田的间距及田边埂 

高度。田面修平后需将挖 

方部分用畜力耕翻0. 3m 
左右，在田面中部挖穴植 

树，田面上每隔5m〜10m 
修一横档，以防径流纵向 

流动

适用于坡度较 

缓、土层较厚的地 

方营造果树或其 

他对立地条件要 

求较高的经济林 

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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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水源涵养林工程主要树种适宜密度表

表 E 水源涵养林工程主要树种适宜密度表

树种
东北地区 

(株/hm2)

黄河中下 

游地区

(株/hm2)

长江中下 

游地区

(株/hm2)

东南沿海 

地区 

(株/hm2)

长江上中 

游地区

(株/hm2)

西北地区

(株/hm2)

红松 3300〜 4400 — — — — —

落叶松 2400〜 5000 2400〜 5000 — — — —

樟子松 1650〜 3300 — — — — —

云杉 3333〜 5000 — — — 3333〜 5000 —

侧柏、

桧柏
— 2500〜 5000 — — — 2000〜 4000

油松、

白皮松
3000〜 5000 2000〜 2500 — 1050〜 1350 —

白桦、

毛白杨
1600〜 2000 — — — 1600〜 2000

胡桃楸、 

水曲柳、 

黄菠萝

4400〜 5000 — — — — —

蒙古栎、 

辽东栎
3000〜 5000 — — — — —

椴树 1667〜 3000 — — — — —

暴马丁 

香、色木
2500〜 4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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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

树种
东北地区

(株/hm2)

黄河中下 

游地区

(株/hm2)

1
长江中下 

游地区

(株/hm2)

东南沿海 

地区

(株/hm2)

长江上中 

游地区 

(株/hm2)

西北地区

(株/hm2)

香椿、

臭椿
— 900〜1500 900〜1500 — — —

榆树、

柳树
1350〜3300 1000〜3000 800—2000 800〜2000 800〜2000 1000—2500

刺槐、

紫穗槐
— 1650〜5000 — — — 1200〜3000

白杆、

青杆、

杜松

— — 1100〜2000 — 1100〜2000 —

栓皮栎、 

麻栎、 

槲栎、 

鹅耳枥

— — 1500〜2500 — 1100〜2000 —

马尾松、 

湿地松
— — — 1667—3300 1200〜3000 —

木荷、

楠木
— — — 1000〜2500 1050〜1800 —

相思树 — — — 1667—3300 — —

杉木、

柳杉
— — — — 1500〜3600 —

华山松 — — — — 1200〜3000 —

青杨、

胡杨
— — — — — 1600〜2000

沙棘、

荆条、

酸枣

— — — — — 3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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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水源涵养林工程主要树种播种量表

表 F 水源涵养林工程主要树种播种量表

播 种 方 式 树 种 每穴播种量（粒） 每公顷播种量（kg)

人工穴播

胡桃楸 2〜 3 —

锻树 10〜 15 —

臭椿 30〜 40 —

油松、侧柏 25 〜 30 —

紫穗槐、荆条 30 —

白皮松、华山松 4〜 6 —

栓皮栎、槲栎、槲树 4〜 5 —

飞机播种

臭椿 — 3. 0〜4. 5

油松 — 3. 5〜7. 5

侧柏 — 4. 5〜6. 0

30



附录G 水源涵养林工程更新采伐控制指标表

表 G 水源涵养林工程更新采伐控制指标表

树 种 起源

同龄林 异龄林

防护成熟龄

(年）

大径木蓄积比

(%)
采伐胸径

(cm)

侧柏
天然 >160

>81 >49
人工 >120

落叶松、樟子松
天然 >120

>76 >39
人工 >60

油松
天然 >80

>76 >39
人工 >60

杨树 人工 >30 >71 >39

桦、榆
天然 >80

>71 >37
人工 >60

栎(柞）
天然 >120

>81 >47
人工 >70

注：大径木是指胸径大于25cm的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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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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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GB 7908 
《飞播造林技术规程》GB/T 15162 
《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 
《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 
《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 Y /T  1690 
《容器育苗技术》L Y /T  1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规范

G B / T  5 0 8 8 5  -  2 0 1 3

条文说明



明说订制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85—2013经住房城乡 
建设部2013年 8 月 8 日以第104号公告公布。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了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及多年来水源涵养林建设实践经 
验，参考了国外相关标准和先进经验。

本规范主要包括水源涵养林建设工程综合调查、总平面图设 
计、营造林工程设计、森林保护工程设计、配套工程设计等内容。

为便于广大设计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 
规定，《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 
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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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水源涵养林建设迅速增加，为规范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必须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科学营造的原则，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 
要坚持生态保护、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相结 
合的原则。
1 . 0 . 2 本条明确了本规范适用范围，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水源涵养 
林新造和水源涵养林改造工程。水源涵养林改造工程包括抚育经 
营、低效林改造、采伐更新等内容。本规范所指的水源涵养林属于 
防护林的二级林种。
1 . 0 . 3 本条明确了本规范编制必须遵守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范编制的主要依据。
1 . 0 . 4 本条明确了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包括的主要设计内容。
1 . 0 . 5 本条对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深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1 . 0 . 6 水源涵养林工程涉及专业比较多，相关专业的强制性标准 
均须执行。



3 综 合 调 查

3.1 一 般 规 定

3. 1.1〜3 . 1 . 3 这三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工程综合调查的内容。 
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的先决条件是调查了解工程区各种自然和社 
会条件，认清了各种不利因素的运动规律。通过综合调查水源涵 
养林工程建设区范围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土壤、植被、气候、水 
文等自然条件，居民点、交通等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工程区其他在 
建和已建工程、小班区划、栽植材料、配套工程等情况，搜集工程区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提供基础材料。

3 . 2 专 业 调 查

3 . 2 . 3 树种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包括高生长规律、径生长规 
律、根系分布特征、成林高度、冠形、冠幅、分枝特性、种间竞争规 
律、抗病虫害能力、抗侵蚀能力、抗大气污染能力等。
3 . 2 . 4 立地类型表、造林类型表、森林经营类型表和立地指数表 
等森林经营数表是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具有标 
准的内涵，对于指导一个地区的林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调查、收集、验证、补充这些经营数表，力求工程设计 
科学、客观并达到深度要求。重新编制经营指数表，应该量力 
而行。
3. 2. 5,3. 2. 6 通过线路调查、样地调查，实地了解工程区地质、地 
貌、土壤、植被、林分特征、生态环境状况、现有基础设施种类、数 
量、分布等方面情况，对于工程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线路调查 
应尽可能以最短的距离穿越最多的立地类型，了解工程区全貌，样 
地布设应具有广泛代表性。样地调查的内容因地区而异，应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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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点，一般森林资源、生态、地质等野外调查中涉及的因子都 
可供参考，并尽可能与其接轨。

3 . 3 小班区划调查

3. 3. 1.3. 3. 2 小班是开展各项森林经营活动的一个最基本单位。 
小班区划调查是掌握水源涵养林工程区小班立地质量、经营面积、 
林地使用权等林地现状的必要手段，是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综合 
调查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区没有进行小班区划调查的，设 
计阶段应进行；已进行了经营区划和小班调查的，在工程设计阶段 
可根据小班登记表抽取部分小班进行现场复核。

3 . 4 栽植材料调查

3. 4. 1 栽植材料准备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事关工程建设 
的进度与成败。不同于农作物，树木由于生长周期长，其种苗优劣 
对工程建设及功能发挥的影响少则十年，多则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栽植材料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工程区造林树种的种子与苗 
木市场供需现状、数量及质量，尤其是质量，包括遗传性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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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图设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  1 总平面设计不仅要在设计内容上涵盖全面不漏项，而且还 
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
4 . 1 . 2 绘制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底图的比例要求为大 
于或等于1 : 10000，根据项目的设计情况尽量选择大比例尺的底 
图，以便反映更多的要素。

4 . 2 总平面图设计

4 . 2 . 1 现状图的绘制，除了对比例尺有所要求外，为了反映更多 
的图面要素，反映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变化，还应该选用 
最新版本的底图。
4 . 2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交通运输路网、森林防火路网、防火隔 
离带网、森林防火林带网设计应统筹布设、相互协调，要考虑方案 
比选、分期建设衔接、内外部路网衔接等。现场实地勘察是保证工 
程设计质量和方案比选的重要环节，应重视外业勘察工作。
4 . 2 . 4 水源涵养林工程竖向设计应与总平面设计同时进行，竖向 
设计应考虑经济适用、利于排水、建筑布置空间环境设计等方面的 
要求。
4. 2. 5 总平面设计方案首先应组织现场勘察工作，并按各专业的 
勘察设计要求进行设计；在征求当地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水文、地质、道路、水电、树种适应性等因素，对各个总平面图设计 
方案进行修订;对修订后的各个总平面图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和比 
较，采用安全、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最终形成水源涵养林工程总 
平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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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规范了水源涵养林工程总平面设计图的比例尺、注记、色 
标等内容。

4 . 3 总平面设计图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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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营造林工程设计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本条明确了新造或改造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应包括的主 
要内容。
5 . 1 . 2 本条规定了营造林工程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包括土地、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原生植被保护、林分结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的要求。

5 . 2 新建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

I  造 林 准 备

5. 2. 1 本条明确了水源涵养林工程造林设计树种选择应遵循的原 
则。水源涵养林工程造林树种及其比例选择的要求无法统一规定， 
规划设计单位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树种和比例。
5. 2. 2 、5. 2. 3 这两条规定水源涵养林工程设计对种子、苗木质量 
方面的要求，对于规范中没有提及的要求，可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和规范执行。
5 . 2 . 4 水源涵养林工程苗木的数量和质量是保证工程成败的关 
键，可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择外购或者自建苗圃，如果需要自建 
苗圃则需要考虑地势、土壤、光照、水源、排水、交通等方面的要求。 
水源涵养林工程如果需要建母树林，也应考虑立地条件、光照水 
源、林分密度、树冠发育状况、结实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5 . 2 . 5 本条规定了新建水源涵养林工程整地方式、整地规格、整 
地时间及栽植配置等方面的要求。

D 水源涵养林营造 

5. 2. 6 〜5. 2. 8 这几条规定了造林密度、造林方式、造林季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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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间等方面的要求。
m 未成林造林地抚育

5. 2. 9 、5. 2. 1 0 这两条规定了造林后松土、除草的时间间隔和技 
术要求，松土、除草是未成林抚育的主要措施，松土的时间间隔和 
除草的深度都应按规定执行。
5. 2. 1 1 林地施肥和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容易造成土壤板结或严重 
的生态后果，如需使用应符合农业和环境保护等行业的相关规定。
5. 2. 12,5.  2. 1 3 这两条规定了不合格造林地的补植要求以及林 
农间作方面的具体要求。

5. 3 水源涵养林改造工程设计

5.3 .  1 ,5.  3 . 2 这两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抚育的目的以及进行抚
育经营措施的适用条件。
5. 3. 3 本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郁闭后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间伐、 
修枝和卫生伐等。郁闭后森林经营的目的是调整树种组成与林分 
密度，平衡土壤养分与水分循环，改善林木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 
缩短森林培育周期，提高木材质量和工艺价值。各地要根据社会 
经济条件、森林的生长发育状况与培育目标将各种抚育措施有机 
地结合在~^起。
5 . 3 . 4 本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管护的主要任务。
5 . 3 . 5 本条规定了低效水源涵养林改造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5 . 3 . 6 本 条 依 据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低 效 林 改 造 技 术 规 程 》 
L Y /T  1690、《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 3，规定 
了低效水源涵养林的改造对象。改造的对象为未能适地适树，林 
木生长势衰退、趋于老化的林分，病虫害严重、生长不良、无培育前 
途的林分，受自然或人为因素严重危害、林相残破的林分，未抚育 
或抚育不及时而失去价值的中、幼龄林分，干旱或水涝严重影响林 
木生长的林分，林木分布不均、部分林地郁闭度过低的林分。
5. 3. 7 、5. 3. 8 这两条依据国家现行标准《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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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GB/T 18337. 3、《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 Y /T  1690规定了 
低效水源涵养林的改造方法。
5. 3. 9 〜5. 3. 1 1 这几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的更新条件、更新方 
式、更新采伐作业方式。水源涵养林更新的主要依据是防护成熟、 
功能退化及林分健康状况。对达到更新条件的林分应以天然更新 
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为主，人工更新为辅。更新采伐时要控制好 
采伐强度和间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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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森林保护工程设计

6.1 一 般 规 定

6. 1. 2 森林保护工程设计应以森林保护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认真 
贯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森林保护方针，积极建立科学、规范 
的森林保护专业管理体系，不断增强预防和控制森林火灾、林业有 
害生物和其他灾害的综合能力，确保水源涵养林的资源安全和多 
效益发挥。森林保护工程设计应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以提高工 
程效益为目标，坚持科学性与实用性结合，近期与远期结合，重点 
与一般结合的原则。

6 . 2 森 林 防 火

6 . 2 . 1 本条依据水源涵养林工程森林防火的需要，规定了水源涵 
养林森林防火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森林火险预测预报工程 
设计、火情瞭望监测工程设计、森林防火阻隔工程设计、林火信息 
和指挥工程设计等内容。
6. 2. 2〜6. 2. 4 这几条分别依据现行行业标准《森林防火工程技 
术标准》LYJ 1 2 7 - 9 1 中森林火险气象预测预报站、森林防火瞭望 
工程和林火阻隔工程的一般规定，明确了水源涵养林工程中森林 
火险气象预测预报站、火情瞭望监测工程和林火阻隔工程建设的 
控制范围。
6. 2. 5〜6. 2. 8 这几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工程森林防火隔离带、 
森林防火道路、林火信息与指挥工程等的建设要求。

6 . 3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6. 3. 2〜6. 3. 6 这几条规定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措施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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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主要涉及生物、物理和化学防治方法，其中以生物防治方 
法为主，化学防治作为应急措施。林木种苗检疫是防控外来林业 
有害生物侵害和蔓延的必要措施，应在林木种苗调运过程中严格 
执行。

6 . 4 其他灾害防治

6.4. 1〜6. 4. 5 除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危害之外，水源涵养林 
的其他灾害还有鸟害、畜害、兽害、冻害和风沙危害等。对这些灾 
害防治不力，都会造成水源涵养林工程的失败，必须进行针对性设 
计、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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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套工程设计

7.1  — 般 规 定

7. 1. 1 水源涵养林工程建（构）筑工程的布设应本着节约资源、合 
理利用的原则布设，既要保证功能的发挥，又要有利于资源的节约 
利用。
7 . 1 . 3 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应尽可能和附近城 
镇的配套设施联网，如果基地离城镇较远暂时无法联网，自成体系 
也应保证以后联网方便。

7 . 2 管 护 用 房

7 . 2 . 1 为满足水源涵养林的管护需要，水源涵养林工程应建设管 
护用房。考虑到水源涵养林工程一般离城镇和居民区较远，主要 
的管理人员一般在城镇居住和办公，工程管护用房只是为管护人 
员提供临时的生活用房，其建筑工程量一般不会很大，这里没做硬 
性的规定，但对辅助建筑工程作了规定。

7 .3  道 路 工 程

7 .3 .  1〜7 . 3 . 7 水源涵养林工程中的路网建设是配套生产设施的 
主要组成部分，路网建设不仅要考虑交通、运输和防火等功能的发 
挥，还要考虑投资成本的节约。水源涵养林工程道路工程建设应 
遵循的技术标准，本规范没有提及的标准应按照林区道路相关标 
准执行。

7 . 4 其 他 工 程

7.4 .  1〜7. 4. 3 这几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工程给水工程包括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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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管护用房、种子园、母树林、苗圃和各种站点的供水方式以及林 
地的排水工程建设的技术要求。
7. 4. 4〜7. 4. 8 这几条规定了水源涵养林工程供电工程、供热工 
程、通信工程、有线广播和电视工程设计应遵循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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